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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3年7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并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其中关于

截止2013年6月30日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132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临安申

光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6% 44,434,896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9.92% 21,867,868 16,400,901 5,466,967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一般法

人

3.4% 7,500,000

吴彩莲 境内自然人

3.35% 7,385,183

马美琪 境内自然人

0.68% 1,499,972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

账户

境内一般法

人

0.66% 1,446,930

鞠成立 境内自然人

0.58% 1,267,798

傅章苏 境内自然人

0.55% 1,213,100

陶福云 境内自然人

0.55% 1,207,700

王明凤 境内自然人

0.55% 1,203,9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过鑫富先生

，

吴彩莲女士是

过鑫富先生的配偶

，

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士妹妹的配偶

，

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

能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44,434,896

人民币普通股

44,434,89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吴彩莲

7,385,183

人民币普通股

7,385,183

林关羽

5,466,967

人民币普通股

5,466,967

马美琪

1,499,972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7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46,930

人民币普通股

1,446,930

鞠成立

1,267,798

人民币普通股

1,267,798

傅章苏

1,2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100

陶福云

1,2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7,700

王明凤

1,203,969

人民币普通股

1,203,969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过鑫富先生

，

吴彩莲女士是

过鑫富先生的配偶

，

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士妹妹的配偶

，

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

能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4

）

无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3年修

订）》和深证证券交易所最新定期报告制作系统的要求，上市公司期末前10大股东名单应当以相关股东通过

各种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数排序，股东证券账户包括该股东名下（含联名）的普通证券账户、信用

证券账户、资产管理产品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合并计算后截止2013年6月30日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

况披露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132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临安申

光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6% 44,434,896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9.92% 21,867,868 16,400,901 5,466,967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一般法

人

3.4% 7,500,000

吴彩莲 境内自然人

3.35% 7,385,183

马美琪 境内自然人

0.68% 1,499,972

鞠成立 境内自然人

0.58% 1,267,798

傅章苏 境内自然人

0.55% 1,213,100

陶福云 境内自然人

0.55% 1,207,700

王明凤 境内自然人

0.55% 1,203,969

钱国红 境内自然人

0.47% 1,03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过鑫富先生

，

吴彩莲女士

是过鑫富先生的配偶

，

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士妹妹的配偶

，

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

的可能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44,434,896

人民币普通股

44,434,89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吴彩莲

7,385,183

人民币普通股

7,385,183

林关羽

5,466,967

人民币普通股

5,466,967

马美琪

1,499,972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72

鞠成立

1,267,798

人民币普通股

1,267,798

傅章苏

1,2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100

陶福云

1,2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7,700

王明凤

1,203,969

人民币普通股

1,203,969

钱国红

1,0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4,6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过鑫富先生

，

吴彩莲女士

是过鑫富先生的配偶

，

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士妹妹的配偶

，

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

的可能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4

）

公司股东钱国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

股

，

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4,600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2013年5月22日， 公司股东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750万股进行了约定

购回式交易，参与交易的证券公司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的购回期限为2014年1月31日。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19� � �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2013-053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16日接到公司股东林关羽先生关于

其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林关羽先生为获取个人投资所需资金，于2013年8月1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400,000股限售股股票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4%）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1年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该笔质押已经

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2、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8月14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8月14日，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林关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1,867,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2%；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16,400,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41%，处于质押状态的限售股股份为16,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4%。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ST

华新 股票代码

0000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竞 单军

电话

010-68784092 010-68784092

传真

010-68784093 010-68784093

电子信箱

shenhuaxin000010@163.com shenhuaxin000010@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188,168,272.25 184,058,441.12 2.23% 151,867,80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25,881.62 5,014,847.58 -85.53% -1,043,05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4,584.83 614,652.64 -128.4% -460,59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202,266.65 6,516,478.84 -133.8% -6,969,460.5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0.03 -83.33% -0.0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0.03 -83.33%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4% 10.18% -8.84% -2.23%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239,779,833.32 238,257,898.64 0.64% 212,201,43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6,088,105.70 52,489,743.69 6.86% 46,396,975.93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7,4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

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7,49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华润

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

现

：

重庆瑞

达投资有限

公司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07% 35,393,074

质押

8,200,000

信达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4% 27,987,456

四川省创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6% 5,824,000

北京永安商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2,912,000

中国纺织机

械和技术进

出口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58% 2,329,600

青岛纺织物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 1,032,192

南通纺织控

股集团纺织

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 1,032,192

周滔 境内自然人

0.6% 877,353

杭州如山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700,000

戚观家 境内自然人

0.47% 688,1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华润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现

：

重庆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

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在流通股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2012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及2012年度经营情况

2012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23,977.98万元，负债总额14,440.47万元，股东权益合计9,537.51万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5,608.81万元。

2012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18,816.83万元，营业成本12,365.59万元，净利润359.34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59万元。2012年公司管理费用3,729.31万元，销售费用2,120.09万元，财务费用202.80万

元。

2012年公司深圳房租收入235.45万元，公司本部净利润-239.10万元。2012年公司本部管理费用794.88万

元。

（2）2012年子公司经营情况

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2012年实现收入13,587.54万元，净利润382.83万元，华新公司持股44.87%,华

新公司并表利润171.76万元。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2012年管理费用2,395.34万元，销售费用1,072.40万

元，财务费用204.89万元。2012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101.65万元。

新疆美辰燃气有限公司2012年实现收入4,993.68万元，净利润288.97万元，华新公司持股75%，华新公司

并表利润216.73万元。新疆美辰燃气有限公司2012年管理费用487.13万元，销售费用1,057.53万元。

2012年深圳市华新润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收取深圳的房租， 房租收入

235.45万元。2012年深圳市华新润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持有的股票投资共盈利65.58万元。

2012年广东省寰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深华新投资有限公司均无营业收入，2012年广东省寰球

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对长期挂账不需支付的应付款进行清理， 实现净利润68.80万元，2012年重庆市深华新投

资有限公司清理往来款，实现净利润25万元。

（3）公司本部2012年收回历年欠款109万元，对早已停业的子公司烟台开发区（深圳）华新工贸发展有

限公司，分公司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公司，分公司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进行

清理，对公司本部与以上三公司的往来进行清理，本期净利润增加13.39万元。

（4）公司2012年共支付给职工工资及劳保福利3420万元，共上缴各项税款1537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对公司本部无形资产中的威海土地使用权， 披露数字基于自1993年起按50年摊

销，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1,764,309.00元，已摊销金额670,437.42元，净值1,093,871.58元。鉴于

该土地权属证明上注明签发日为1999年9月6日，到期日为2066年12月28日，摊销年限应为67年3个月，2011年

及以前年度多摊销了346,870.94元。公司采用追溯重述进行更正。

对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差错追溯重述到合并及母公司报表2012年度以前，调增2012年合

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无形资产346,870.94元；调增2012年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所有者权益346,870.94元，其

中，调增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346,870.94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 ST华新 公告编号：2013-064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3

年8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

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会计处理调

整的议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中将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变更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并于2012

年冲回土地使用权摊销的会计处理有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按照前期差错处理，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如下：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内容

本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对公司本部无形资产中的威海土地使用权，披露数字基于自1993年起按50年摊

销，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1,764,309.00元，已摊销金额670,437.42元，净值1,093,871.58元。鉴于

该土地权属证明上注明签发日为1999年9月6日，到期日为2066年12月28日，公司2012年以土地权属证明签发

日和到期日修正会计估计， 摊销年限应为67年3个月，2011年及以前年度多摊销了346,870.94元。2012年公司

对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变更按会计估计变更进行了处理，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冲回土地使用权摊销355,

922.06元，其中冲回2012年以前年度摊销?346,870.94元，冲回2012年当年多摊销9,051.12元。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中将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并于2012年冲回土

地使用权摊销的处理有误，应对上述事项按照重要的前期差错处理，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现对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的会计处理进行更正。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其影响

本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上述会计差错

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处理。

（一）、2012年度以前追溯调整

对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差错追溯重述到合并及母公司报表2012年度以前，调增2012年合

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无形资产346,870.94元；调增2012年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所有者权益346,870.94元，其

中，调增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346,870.94元。

（二）、2012年度会计差错调整

2012年合并及母公司报表管理费用调增346,870.94元，2012年度合并及母公司报表净利润调减346,

870.94元。

（三）对合并报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2011

年度或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无形资产

7,252,260.82 346,870.94 7,599,131.76 － － －

资产总额

237,911,027.70 346,870.94 238,257,898.64 － － －

未分配利润

-120,580,912.79 346,870.94 -120,234,041.85 － － －

所有者权益总

额

93,421,861.40 346,870.94 93,768,732.34 － －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52,142,872.75 346,870.94 52,489,743.69 － － －

管理费用

29,410,522.83 -9,051.12 29,401,471.71 36,946,221.75 346,870.94 37,293,092.69

净利润

8,365,444.07 9,051.12 8,374,495.19 3,940,257.45 -346,870.94 3,593,386.5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5,014,847.58 9,051.12 5,023,898.70 1,072,752.56 -346,870.94 725,881.62

（四）对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2011

年度或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无形资产

1,093,871.58 346,870.94 1,440,742.52 － － －

资产总额

94,145,466.62 346,870.94 94,492,337.56 － － －

未分配利润

-132,398,210.86 346,870.94

-132,051,

339.92

－ － －

所有者权益

总额

38,339,815.13 346,870.94 38,686,686.07 － － －

管理费用

7,172,022.62 -9,051.12 7,162,971.50 7,601,882.72 346,870.94 7,948,753.66

净利润

1,768,277.12 9,051.12 1,777,328.24 -2,044,142.70 -346,870.94 -2,391,013.64

公司独立董事许东胜先生、贺连英先生、马志辉先生、胡定东先生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对《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会计处

理调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董事会2013年8月8日审议的《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会计

处理调整的议案》中涉及的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处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符合财政部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3年8月8日出具关于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之专项说明：认为本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8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ST华新 公告编号：2013-065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发出，2013

年8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

摊销会计处理调整的议案》。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8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 ST华新 公告编号：2013-066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及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前期差错的原因、内容

本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对公司本部无形资产中的威海土地使用权，披露数字基于自1993年起按50年摊

销，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1,764,309.00元，已摊销金额670,437.42元，净值1,093,871.58元。鉴于

该土地权属证明上注明签发日为1999年9月6日，到期日为2066年12月28日，公司2012年以土地权属证明签发

日和到期日修正会计估计， 摊销年限应为67年3个月，2011年及以前年度多摊销了346,870.94元。2012年公司

对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变更按会计估计变更进行了处理，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冲回土地使用权摊销355,

922.06元，其中冲回2012年以前年度摊销?346,870.94元，冲回2012年当年多摊销9,051.12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其影响

本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上述会计差错

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处理。

（一）、2012年度以前追溯调整

对无形资产―威海土地使用权摊销期差错追溯重述到合并及母公司报表2012年度以前，调增2012年合

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无形资产346,870.94元；调增2012年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期初所有者权益346,870.94元，其

中，调增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346,870.94元。

（二）、2012年度会计差错调整

2012年合并及母公司报表管理费用调增346,870.94元，2012年度合并及母公司报表净利润调减346,

870.94元。

（三）对合并报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2011

年度或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无形资产

7,257,260.82 346,870.94 7,604,131.76 － － －

资产总额

237,911,027.70 346,870.94 238,257,898.64 － － －

未分配利润

-120,580,912.79 346,870.94 -120,234,041.85 － － －

所有者权益总

额

93,421,861.40 346,870.94 93,768,732.34 － －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52,142,872.75 346,870.94 52,489,743.69 － － －

管理费用

29,410,522.83 -9,051.12 29,401,471.71 36,946,221.75 346,870.94 37,293,092.69

净利润

8,365,444.07 9,051.12 8,374,495.19 3,940,257.45 -346,870.94 3,593,386.5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5,014,847.58 9,051.12 5,023,898.70 1,072,752.56 -346,870.94 725,881.62

（四）对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2011

年度或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无形资产

1,093,871.58 346,870.94 1,440,742.52 － － －

资产总额

94,145,466.62 346,870.94 94,492,337.56 － － －

未分配利润

-132,398,210.86 346,870.94

-132,051,

339.92

－ － －

所有者权益

总额

38,339,815.13 346,870.94 38,686,686.07 － － －

管理费用

7,172,022.62 -9,051.12 7,162,971.50 7,601,882.72 346,870.94 7,948,753.66

净利润

1,768,277.12 9,051.12 1,777,328.24 -2,044,142.70 -346,870.94 -2,391,013.64

三、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之专项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实施了有关的审计程序，对公

司的本次差错更正出具了“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之专项说明” 。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公司董事会2013年8月8日审议的《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

土地使用权摊销会计处理调整的议案》中涉及的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处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

状况，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证监会认为：关于公司董事会2013年8月8日审议的《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中无形资产———威海土

地使用权摊销会计处理调整的议案》中涉及的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处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

况，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8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剑股份 股票代码

0023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敏雪 武振生

电话

0553-5316355 0553-5316333

传真

0553-5316577 0553-5316577

电子信箱

wmx@shen-jian.com wzs_wuhu@sina.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437,477,334.66 390,990,427.32 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8,717,834.36 27,374,786.81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6,728,396.19 25,772,691.93 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783,650.20 14,521,535.78 -229.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97 0.0855 4.9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97 0.0855 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5.04%

下降了

0.1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098,310,441.85 1,045,223,425.90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86,005,533.31 589,287,698.95 -0.56%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30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35.25%

112,800,

000

84,600,000

质押

24,000,000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4.5% 14,400,000 10,800,000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4.5% 14,400,000 10,800,000

贾土岗 境内自然人

3.44% 11,000,000 9,000,000

王敏雪 境内自然人

3.38% 10,800,000 8,850,000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3.38% 10,800,000 8,640,000

王振明 境内自然人

1.22% 3,888,000 0

陈金广 境内自然人

1.13% 3,620,000 0

陈海东 境内自然人

1.06% 3,400,000 0

吴德清 境内自然人

1.01% 3,224,000 2,41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存在反复，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矛盾重重，整体需求仍处低迷，市场竞争激

烈。在此严峻情况下，公司得益于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依然取得了生产量，销售规模和经

营利润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3,747.43万元，同比增长11.89%；净利润2,871.78万元，同比增长4.91%。利

润未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频繁。报告期内，公司仍保持行业第一，占

据17-18%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在产能上已具有9.5万吨/年，规模优势明显。

在产业链布局上，公司坚持“专注主业，适度延伸” 的战略，确保产业安全和成本效益，除了深化与上

下游的合作关系，公司于2011年成立的“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规划产能4万吨/年新戊二醇产能，

目前在建产能1万吨/年；参股利华益神剑化工有限公司设计产能3万吨/年新戊二醇产能，目前两个"新戊二

醇"建设项目在安装调试末期，未来将灵活应对主业原材料的波动，同时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市场开拓上，依靠产品和品牌优势，赢得了国内外主要客户采购体系的一致认可，存量市场和增量

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升。在外贸出口中，上半年出口收入4,861.79万元，连续多年保持高额出口，这为未来

产能的持续释放奠定坚实基础。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产能质量，开拓市场需求，保持研发优势，优化

产业链条，介入行业整合，争取实现全年目标，保持多年以来的一贯发展势头，更上一个台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13-024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3年8月4日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3年8月15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填写

表决票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2013年8月1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2013年8月17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刘志坚先生的通知，刘

志坚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50,3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4%）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并签订了《质押合同》，用于个人融资需求。刘志坚先生已于2013年8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3年8月15日起至刘志坚先生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刘志坚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1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25%；截至本公告日，刘志坚先生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74,3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24%。

特此公告

附：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2013年 8 月 17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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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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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2013-04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8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36� � �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9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7月25日，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江阴华西村投资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江阴华西村投资有限公司"。（详见2013年7

月2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江阴华西村投资有限公司

的公告》。）

2013年8月16日，江阴华西村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江阴华西村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市长江路201号411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孙云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投资咨

询。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 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3-46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项目中标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2013-41）， 披露了本公司三级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

司（简称"公路桥梁公司"）与宏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宏晖建设"）被确定为宁河县光明路蓟运河大桥

工程（南起光明路与沿河路平交口，北至光明路与南环路平交口）项目候选人，拟中标金额贰亿肆仟陆佰壹

拾捌万伍仟壹佰伍拾陆元整(￥246,185,156)。

目前，公司收到招标方天津磐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确定本公司三级子公司公路桥梁

公司宏晖建设为宁河县光明路蓟运河大桥工程（南起光明路与沿河路平交口，北至光明路与南环路平交口）

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贰亿肆仟陆佰壹拾捌万伍仟壹佰伍拾陆元整(￥246,185,156)。

公路桥梁公司与宏晖建设是作为联合体参与该项目投标，其中公路桥梁公司是主办方，中标金额亦是联

合体的共同中标金额。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中标金额是联合体共同中标金额，其中公路桥梁公司应承担的工程额尚无法确定。目前，公路桥梁公司

与宏晖建设尚未与招标方正式签订合同，公路桥梁公司与宏晖建设亦尚未签订联合体施工合同，待合同签订

后另行公告。

由于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受工程施工周期、原材料涨价等诸多环节影响，存在一定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 2013-04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发布公告，称其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

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

鉴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8月16日接到较多投资者就此事的询问以及各类媒

体上出现相关的传闻，现经恒生公司业务维护部门自查后初步确认，上述光大证券公告所称"独立的套利系

统"非恒生公司提供。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3-053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通知：

新力达集团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8,500,000股 （占新力达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42.7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27%）质押给宁波银行，用于融资，并于2013年8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最长24个月。

新力达集团又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1,310,000股（占新力达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9.9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6%）质押

给广发证券，用于融资，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质押期

限为最长24个月。

至此新力达集团持有本公司113,400,000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76%；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为99,81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95%。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2013-022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业银行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公司所持"

兴业银行"股票6,7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质押登记解除日为2013年8月12日。

公司于2011年6月29日将持有的上述"兴业银行"股票4,500,000股质押给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该部分

股权因兴业银行期间送股于2013年7月3日增至6,750,000股。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162� � �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1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3年8月17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15日


